旅游合作协议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

为共同发展旅游事业，加强商业与旅游业合作，保障旅客在旅游活动中的切身利益，为消费者提供最大优惠及安全，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协作，互惠互利的原则，就双方组团旅游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本次旅游项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二、本次旅游期限：     年    月     日—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

三、本次旅游由甲乙双方共同承办

票价为人民币：每人         元/次（大写：         ），费用包括往返空调大巴，         人/间宾馆住宿及景点门票，旅游安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
四、双方权利及责任

1、甲方应积极宣传组织客源，全力推荐本次旅游项目。

2、甲方以发放旅游代金券的形式负责向乙方提供旅游客员，委托乙方组团出游，旅游代金券票面为：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），由甲方向游客发放，乙方则负责向游客收取甲方所发放的旅游代金券，并且再向游客收取每人/次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）现金，乙方承担本次旅游全程项目的落实及责任。

3、乙方负责与游客协调或签订具体出游时间及相关事宜。

五、结算

本次旅游活动期限结束，由乙方财务人员按乙方所收取的代金券数量向甲方按每张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）结算，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）代金券自行作废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甲方若违约，应向乙方交纳违约金    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    ）；乙方如有违约，需向甲方交纳违约金    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    ）。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，违约方应将不足部分补足。

七、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八、本协议一式        份，双方各执        份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九、争议解决

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，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十、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

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,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/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
甲方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
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
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